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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第 1次食品安全專案小組會議暨 

食品安全專家諮詢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 3月 13日(星期三)下午 3時 

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主席：王副秘書長啓川 代 

食安諮詢委員：吳委員明蒼、吳委員許得、洪委員端良、 

              陳委員秀玲、許委員仲盛 

列席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南區管理中心魏主任任廷 

  出席單位與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陳春秀 

壹、 主席致詞 

食品安全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把關食安，市府責無旁貸

。針對近期引發社會關注的蘇丹紅事件，市府得知後，第一時

間啟動稽查、下架疑慮產品，主動通報其他縣市，發揮區域聯

防的功效，並對違法廠商加速從重裁罰、撤照。為捍衛醫療、

學校機構及特殊族群之健康，高雄市率先擴大禁止各級學校，

醫療、長照、護理、社福等機構使用咖哩粉及辣椒粉，同步亦

清查機構食材使用情形，這段時間市府團隊同仁辛苦了。感謝

委員不吝指教，對市府食安的督促及提出建議與指正。 

 

貳、 專案報告 

一、 辣椒粉檢出工業用「蘇丹紅」事件之因應作為 

【衛生局、農業局、教育局、環保局、經發局】  

二、 台糖肉品檢出瘦肉精事件之因應作為:  

   【衛生局、農業局、教育局、經發局-衛生局代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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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南區管理中心魏主任任廷指導及

建議 

一、本次辣椒粉事件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維護民眾食的安全及查

緝非法食品業者的信念與決心，非常值得讚許，本人將衛

生局的積極作為歸類如下：  

(一) 主動發現：衛生局知曉相關案例立即主動啟動擴大稽

查抽驗、主動查察發現不肖業者於辣椒粉原料中違法

添加工業用蘇丹紅色素。 

(二) 處置迅速：衛生局查獲違法辣椒粉原料旋即於當日移

送檢調偵辦；為確認蘇丹紅色素辣椒粉產品流向，俾

利儘速通知民眾或其他縣市下架回收違規產品，不惜

工作到凌晨；又對違法不肖業者陸續處以重罰、停業

、撤照等處分，其處置快速有別其他縣市的作法。 

(三) 資訊公開：為使民眾迅速、清楚、易理解蘇丹紅色素

辣椒粉抽驗及其他製成品之產品流向及下架情形，衛

生局適時對外發布新聞稿及製作圖卡周知各界。 

二、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對本次辣椒粉原料檢出蘇丹色

素事件作為報告 

(一) 邊境防堵，源頭阻絕：對檢出蘇丹色素產品之境外商採

「無限期」禁止輸入；違規產品擇以就地銷毀，並對同

產地之所有製造廠採全面逐批查驗。 

(二) 擴大稽查抽驗量能：針對輸入業者輸入高危害風險或鉅

量產品提高邊境抽驗頻率，降低國內食品業者的影響層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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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違規產品流向追蹤：協請各縣市衛生局查察流向及監督

下架違規產品；要求業者辦理自主檢驗、主動通報、自

主下架。 

(四) 跨部會合作 

1. 邊境檢出食安危害物質不合格業者，主動通報經濟部調查

，並由食藥署聯合海關嚴加監控。 

2. 對食安風險有疑慮之化學物質，研議滾動式調整納入邊境

及後市場管控。 

3. 臺灣高檢署於 113 年 3 月 11 日成立蘇丹色素事件聯繫平

台會議，以打擊民生犯罪，討論通報機制及究責不法、

稽查下架、溯源查扣。 

4. 行政院訂 113 年 3 月 15 日召開蘇丹紅事件後續處理食安

會議，聽取相關部會及各地方衛生局意見。 

肆、 綜合討論 

一、 委員提問 

(一) 陳秀玲委員： 

1. 教育局簡報呈現小磨坊產品，請確認該產品是否列為

摻用蘇丹紅之違規產品？ 

2. 津棧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經營販售產品品項多，疑無工

廠登記，恐使相關單位無法管理或掌握產品產銷資料

，成為食安把關黑數；針對該公司辣椒粉抽驗 112 年

之前有無不合格問題，亦是僅 113 年才驗出不合格 12

件。 

3. 蘇丹紅出口國是哪一個國家？這國家其他商品是否須

通盤查驗。 



4 
 

(二) 許仲盛委員： 

業者無高道德自律，致使重大食安事件連環爆發，建議

提高檢舉獎金，鼓勵民眾發現食安不法情事勇於檢舉，

讓全民共同監督食品安全。 

(三) 吳明蒼委員： 

1. 業者以多家公司登記在同一地址、同一負責人，藉以

規避相關單位查核，如何杜絕。 

2. 業者故意犯罪，鑽法律漏洞用於食安，建議加強獎勵

或重罰，防範於未然。 

(四) 洪端良委員： 

工業用蘇丹紅產品使用於食品添加物，影響民眾食的安

全，請相關單位列冊加以管制，避免未來類似食安事件

再發生。 

二、 相關局處回應 

(一) 教育局回應： 

報載小磨坊產品係檢出農藥殘留非工業用蘇丹紅，資料來

源非食藥署網頁；本局於蘇丹紅食安事件發生之時，已立

即透過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臺系統清查各級學校午餐

使用情形，查詢結果亦提供衛生局確認；爾後本局將注意

簡報編排，以避免造成誤解，感謝委員指正。 

(二) 經發局回應： 

津棧公司辣椒粉工廠地址因土地使用分區是為農業區，故

無法取得合法工廠登記，本局會依工廠管理輔導法進行裁

罰。 

(三) 環保局回應： 

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相關規定，業者使用環境

部公告列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先取得本局核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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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於系統完成申報作業；為掌握毒化物流向，本局

每年度會針對所有列管廠家進行現場查核，確認業者運

作情形，避免毒化物被誤用於食品中。 

(四) 衛生局回應： 

1. 本局 112 年抽驗辣椒粉 55 件，檢驗結果與規定相符

；為應蘇丹紅食安事件 113年擴大市場食品抽驗量能

，除對流通販售端抽驗外，亦對特定輸入製造業者之

工廠、倉庫、特定批號做擴大抽驗，總計抽驗 212件

，其中 12 件檢出蘇丹紅與規定不符。輸入食品須層

層把關，包括中央邊境管制可以於源頭擋下違規產品

，勿流入流通端。 

2. 本局建議中央風險資料分析數據和警示，加強百分百

即時性研析，並對連續檢驗不合格業者，擴大抽驗範

圍至其他原料品項。 

3. 查獲重大食安事件時隨即會同經發局清查食品業者

登錄是否有設立於同址之其他食品業者，避免集團式

犯罪；另針對同址多公司設立，本局將與經發局合作

，擬列例行專案查核。 

4. 為鼓勵民眾勇於檢舉不法，共同維護食品安全，本市

食安檢舉獎金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最高可

達 60%。 

(五) 食品藥物管理署南區管理中心魏主任任廷回應： 

本署依國際警訊收集邊境產品查驗資料，適時對有食安

疑慮之有害物質納入邊境查驗項目；為提高邊境抽驗違

規產品檢測率，中央已建置風險危機管理系統，對輸入

量多、高危害風險之產品收集相關資料並做抽驗品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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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式檢討與修正。 

伍、  主席綜合指示事項: 

(一) 食安事件需從邊境到製造、通路端層層把關，以為維護消

費者食的安全，請環保局落實加強稽查列管毒化物雙證。 

(二) 為防堵不肖業者以同址多公司設立製售違規食品，請經發

局、衛生局合作建立查核處理機制。 

(三) 請教育局加強宣導及持續督導學校，應隨時注意衛福部食

藥署官網的「檢出蘇丹色素不合格專區」，遵守午餐食材採

購「三章一 Q 標章(示)」規定，落實驗收、登錄、稽查，

避免採購與使用到違規相關產品，為校園餐食使用的調味

料把關。 

(四) 請經發局積極查核工廠,從調味品生產源頭管理，若有違規

情形應予裁罰，如發現夜市攤商使用有疑慮的辣椒粉即刻

下架停用。 

(五) 請中央建置全國性通報系統，倘有查獲違規產品，可將下

游廠商相關資訊，即時正確通報各縣市所轄衛生主管機關。 

(六) 請衛生局持續對輸入製造及販售餐飲等業別進行稽查抽

驗，從食品製程、販售流通、餐飲服務等產銷面把關並責

令業者遵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維護民眾食的安全。 

(七) 請農業局不定期至養豬場源頭端採檢飼料，持續向農民宣

導監督正確使用飼料添加物及勿用相關有害物質，以從源

頭維護畜產品之安全，替消費者進行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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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請經發局針對飼料工廠進行聯合檢查，並由相關單位取樣

送檢，杜絕豬隻可能因長期服用含瘦肉精成分飼料，致使

肉品遭受污染，為市民的食安問題嚴格把關。 

(九) 請衛生局及教育局持續對餐飲進行稽查抽驗，為學校午餐

肉品安全把關。 

陸、 散會:下午 4時 15分 


